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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员工长达四年侵占客户资金
造成千万损失

李某是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
员工。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李某在为客户办理
购买理财产品和从事存储业务过程中，擅自为

客户开通手机银行或网银功能；通过截留客户
网银 U 盾，偷窥客户网银登录和支付密码等方
式，利用客户账户通过手机银行及网银功能申
请银行贷款、将客户的理财产品撤单等手段进
行职务侵占，造成客户净损失共计 1084.61 万
元。

事发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
连监管局对银行做出了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
定书中认定中信银行大连分行存在“内控执行
不到位，未严格执行禁止代客户操作等规定，未
能及时排查发现员工的异常行为。”

2020年，李某因此受审并获刑。

银行赔偿客户后状告保险公司

对于李某侵占造成的损失，中信银行大连
分行对客户进行了赔付。同时要求中国人寿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赔偿自己。

原来，中信银行大连分行在人寿财保大连
公司投保了《雇员忠诚保险》。

“《雇员忠诚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一款约
定：由于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原因
或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
赔偿。

李某一案，因中信银行大连分行存在严重
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重大过失行为，使得员工
李某有机可乘导致案涉损失的发生及持续四年
之久，同时银行也受到了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均能说明该银行存在重大管理漏洞的同时，在
能够预见李某违法行为的发生并可以采取相应
措施避免其行为发生及持续发生的情况下，并
未预见李某任何的违法行为从而导致案涉保险
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因此拒绝赔偿。

银行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

法院：员工违反诚实义务实施
犯罪 保险公司应赔偿

案件经过一审后双方上诉，大连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 2022年 11月 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
议庭进行了审理。

法院认为：案涉保险本身是对被保险人中
信银行大连分行在因本合同所载雇员单独或共
谋发生的不诚实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予以保险。

保险公司针对性设计该类险种，银行拿出
较高额度的保费投保该类保险。

银行雇员李某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了客户在
银行的资金，即中信银行的雇员出现了不忠诚行
为导致中信银行大连分行向相关受害客户赔偿
巨额款项，造成中信银行大连分行损失。李某的
犯罪过程本身系其个人行为而非需要银行其他
部门或其他人员配合的行为，具有隐蔽性，系其
个人钻了银行内控监管的空隙实施了犯罪行为。

中信银行大连分行目前遭受的损失，主要是
李某个人犯罪行为所致，导致中信银行大连分行
遭受损失这一损害结果的因素中，李某违反诚实
义务实施犯罪的行为所占原因比例远远大于中
信银行大连分行内控执行不到位的过失。

今年3月18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终
审判决结果，判决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市分公司向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分行支付保险金
800万元。

辽沈晚报记
者 隋冠卓

一起员工职务侵占案引发理赔案
银行赔偿后状告保险公司：我们投了“雇员忠诚险”

“因中信银行大连
分行存在严重违反审
慎经营规则的重大过
失行为，造成了上千万
的损失，这属于‘雇员
忠诚保险’约定的免赔
情形，我们不承担保险
责任。”

一 起 银 行 员 工
职务侵占案件发生
后，银行却和保险公
司打起了官司！

面对银行的诉讼，
保险公司认为自己不
应该赔偿；不过最后，
法院还是终审认定保
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
合同约定赔偿银行的
损失。

发生口角，进而争吵乃至骂人或者被骂，这
是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小事，但其实小事不小，骂
人可能构成违法。

近日，李某在沈阳和平区一小区院区内误
以为王某随手拍照拍到他本人，随即以侮辱性
语言辱骂王某。李某的侮辱行为被王某用手机
记录下来。随后王某将李某诉至沈阳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

和平法院彭瑞英法官经审理认为，根据法
律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

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
用等的社会评价。本案中，被告存在辱骂原告
行为，无论原告是否拍摄被告照片，被告都不应
当以辱骂的方式解决问题，故被告李某的行为
已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应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故原告主张被告赔礼道歉的诉求，于法
有据，应予以支持。关于赔礼道歉的方式，应当
与影响范围相当，根据原告提供的视频证据，被
告系在小区园区内辱骂原告，结合被告的侵权
程度及范围，故应由被告当面向原告王某赔礼
道歉。

“《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主
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
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
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
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
二条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
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纠纷需要用理性、文明的方
式来化解。”彭法官表示。

辽沈晚报记者 隋冠卓

小区里谩骂别人违法吗？
法院判了：侵害名誉权 赔礼道歉

4 月 16 日，工作人
员将西太平洋斑海豹
放入大海。

当日，由农业农村
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中
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
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
分会等单位主办的“第
二届斑海豹保护宣传
日”活动启动。今年的
斑海豹保护宣传日以

“保护斑海豹 你我同
行动”为主题。在活动
主会场大连，7 头西太
平洋斑海豹被放归大
海。

新华社发

7头西太平洋斑海豹在大连放归大海

读者李先生通过中间人花4.98万元
购买一个车位，当时只签订了一份三方
协议，未能开出收据和发票。他发现从
地产商手中购买车位的业主当时就可以
开具发票，他找到中间人和地产商开发
票都遭到拒绝。他将中间人和地产商起
诉到法院，也未能获支持。索要发票一
事拖了一年有余，他后悔当初太草率。

李先生在于洪区怒江北街 254号购
买了一套住宅，入住后发现周围停车困
难，后听邻居说，小区内的地下停车位正
在出售，价格还比较划算，“但必须得从
中间人手里购买，是人家整体从地产手
中顶过来的，几位邻居也都动了心，4.98
万元一个，买完停车就方便了，再也不用
担心找不到位置停车了。”

李先生回忆，他把车位款转给中间
人时，只签了一份《协议权利义务转让确
认书》，并没有想起来开收据和发票的
事。给中间人打电话索要收据和发票
时，中间人称无法开具发票，“而我们小
区其他业主从地产商那里直接购买的车
位就都有发票，不能因为我们购买的价
格低或者是有中间人就没有发票啊！”

记者看到，李先生的《确认书》实际
上是一份三方协议，甲方为地产公司，乙
方为罗某，丙方才是李先生，而中间人并
没有在其中体现，他只是罗某的代理
人。协议中写明，地产公司将车位的使
用权转让给了乙方罗某，而罗某又将其
转让给了丙方李先生。

由于车位的使用年限较长，手中没
有发票总觉得不保险，李先生就多次向
中间人索要，但都被拒绝。他联系地产
商，得到的答复是，“每个车位只能开一
次发票，开发商在打包销售时已经开具
发票了，给的是乙方，没能拿到发票他们
也毫无办法，绝不可能再重复开。”

李先生找到了税务部门，工作人员
回复称，中间人作为个人，个人是可以代
开发票的，“但个人流动性较强，没有固
定的居住地和办公机构，寻找起来比较
困难，税务部门找不到他或者对方不配
合，税务部门也没有太多办法。”

李先生为了讨要发票，无奈之下将
中间人、乙方和甲方地产列为被告起诉
到于洪区法院。法院认为，中间人为个
人，其诉讼请求无法实现，依据相关法
律，驳回起诉。

李先生不服，又上诉至中院，本月上
旬，他收到中法的民事裁定书。中院认
为，一审起诉三被告开具发票，诉讼请求
对象不明确，再有，开具发票属于合同中
非独立附随义务，是税法规定的义务，归
税务机关管理，据此原审裁定驳回起诉
并无不当。故驳回上诉，维持裁定。

为了索要发票，李先生前前后后奔
波了一年多，到目前发票连个影都没见
到，“购买车位要发票不是一件很正常的
事吗，没想到会这样难，我们的几位邻居
也都盼着呢。经历此次维权，才晓得当
初只图便宜而对发票等事考虑欠周。”

李先生表示，在通过第三方交易时，
不仅要详细阅读协议条款，对协议外的
诸多事宜也应多加考虑，关键时可以请
专业人士帮助把关，尤其涉及财产等重
要方面，更要多加留意，以免产生不必要
的麻烦。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

购买车位通过中间人
索要发票遇难题


